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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金回台專法投資產業及金融投資相關子法規
預告
「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」(下稱本條

例)，業奉總統於本月24日公布，施行日期將由行政

院另定之。包括財政部、經濟部及金管會均於本月26

日預告相關子法規，因此預計專法可於近日上路。

本條例施行後，個人依規定申請匯回境外(含大陸地

區)資金，及營利事業依規定申請自其具控制能力或

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且匯回投資收

益，第１年匯回適用8%稅率、第２年適用10%稅

率，其管理運用區分為於5%限額內「得自由運

用」、於25%限額內「得從事金融投資」及「從事規

定產業投資(即實質投資)」三大類別。上揭匯回之境

外資金若進行實質投資並經經濟部核定完成投資

者，可退回完成部分資金之半數已繳稅款，相關內容

可參閱2019年7月4日第126期之e-Tax alert。爰

此，本條例除授權財政部訂定相關稅捐處理原則及程

序之子法外，並授權經濟部及金管會分別就實質投資

及金融投資訂定其資金運用範圍之子法，茲將相關重

點列示如下。

財政部預告之「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

稅作業辦法」草案

– 所稱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

業，指持有股權比例達20%以上，或應納入合併

財務報或採權益法處理之境外轉投資事業。(第2

條)

– 個人匯回之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之境外轉投

資收益，其依本條例規定繳納之稅款屬分離課稅

性質，且無境外已納稅額扣抵之適用。(第3條)

– 個人匯回之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之境外轉投

資收益已依本條例規定課稅者，不得就同一投資

事項享有其他法令所定之租稅優惠(第14條)，例如

營利事業不得再就同一投資事項申請依產業創新

條例第23條之3規定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

目，個人投資於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亦不得再申

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之所得減除優惠。

經濟部預告之「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

法」草案

直接投資部分，可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國內投資，其

得申請之產業投資項目，以執行投資計畫之被投資事

業從事之業務認定，不限產業項目，但不能用於不動

產買賣。(第3條)

– 營利事業自行執行投資計畫。

– 以現金新設營利事業；成立教育、文化、醫療或

長期照顧機構，由該新事業或機構執行投資計

畫。

https://assets.kpmg/content/dam/kpmg/tw/pdf/2019/07/tw-etax-alert-issue12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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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以現金對價取得他營利事業之新發行股份；以現

金捐贈教育、文化、醫療或長期照顧機構，由該

他事業或機構執行投資計畫。他營利事業為公開

發行公司者，應依私募規定發行新股為之。

以上直接投資之投資計畫支出範圍如下：(第4條)

– 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之支出：

應於自資金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日起算8年內，持

有且供自行生產或營業使用，且期間不得作為住

宅、從事出售或出租。

– 供自行使用之軟、硬體設備或技術支出。

– 其他與投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：其金額不得超

過前述支出合計數之30%。

間接投資部分，係指透過國內創業投資事業或私募股

權基金投資下列重要政策領域產業之未上市、未上櫃

事業，且其金額除以該創業投資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

於資金投入日之實收資本額扣除投資期間必要營運費

用後之金額，應分別於第3年度達20%、第4年度達

50%。國內創業投資事或私募股權基金於規定之投資

期間不得購買上市、上櫃公司股票；其未投資之資

金，除供作營運資金及購買必要之設備外，限存放其

於國內銀行開立之存款帳戶。(第9條、第10條)

– 五加二產業（智慧機械、物聯網、綠能科技、生

技醫療、國防、循環經濟、新農業）。

– 製造業（電子零組件製造業、電腦電子產品及光

學製品製造業、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、高值化

石化及紡織業、基本金屬製造業、運輸工具及其

零件製造業）。

– 服務業（資訊通訊服務業、積體電路設計、電信

業、批發及零售業、運輸及倉儲業、住宿及餐飲

業）。

– 發電業及天然氣事業。

– 長期照顧。

– 文化創意。

金管會預告之「境外資金匯回金融投資管理

運用辦法」草案

依本條例匯回之境外資金，於扣除依本條例所課徵稅

款之25%限額內，得從事下列金融投資：(第3條)

– 國內有價證券：應採信託方式或證券全權委託投

資方式為之。

– 在我國期貨交易所進行之證券相關期貨、選擇權

交易：應採信託方式或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方式為

之。

– 國內保險商品：僅限於個人，應採信託方式為

之，且金額不得超過3%。

可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範圍如下：(第4條)

– 政府債券、募集發行之公司債、金融債券及國際

債券。

– 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。但不含私募股票。

– 上市、上櫃認售權證。

–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

受益憑證。

– 期貨信託事業募集發行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

金受益憑證。

– 證券商發行之指數投資證券。

以上國內有價證券投資，其持股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

股權之10%(採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為5%)，投資單一公

司股票及債券之金額不得超過運用於國內有價證券總

金額之20%(採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為10%)。另不得從

事證券信用交易、不得出借或借入有價證券、不得作

為質借或擔保標的、不得投資槓桿或反向之指數股票

受益憑證及指數投資證券。

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上市、上櫃認售權證，及在我國

期貨交易所進行之證券相關期貨、選擇權交易，應以

避險需要之範圍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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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國內保險商品，以下列為限，並不得作為質借或

擔保之標的及辦理保險單借款。(第5條)

– 傳統型分期給付即期年金保險。

– 利率變動型分期給付即期年金保險。

– 定期人壽保險(不含生存保險金)。

– 健康保險（不含生存保險金）。

– 傷害保險（不含生存保險金）。

– 長期照顧保險。

– 實物給付型保險。

– 健康管理保險。

– 小額終老保險。

KPMG觀察

由相關子法草案對於依本條例匯回資金之管理運用規

範可知，實質投資之直接投資原則上不限產業項

目，但須符合規定之投資支出範圍，且取得公開發行

公司新發行股份應以私募方式為之；間接投資對象須

為重要政策領域產業項目之未上市、未上櫃事業並達

規定之投資比例，且不得購買上市、上櫃公司股票。

而金融投資可投資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，但不

含私募股票，並應符合投資分散標準。值此資金回台

專法即將實施之際，有適用該法匯回資金需求之投資

人，可就相關稅務影響及如何依法妥善運用預先做好

評估及準備，惟可投資標的在實際適用上，仍須以正

式發布之條文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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